
证券代码：300885 证券简称：海昌新材 公告编号：2026-024

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股东权益

变动触及 5%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

股东周光荣（以下简称“出让方”）保证向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昌新材”、“公司”）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

的信息一致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海昌新材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

长周光荣，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及

其一致行动人徐晓玉、周广华合计持有 141,379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比例为 56.97%；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出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

持有 133,934,44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3.97%，股东权益变

动触及 1%的整数倍及 5%的刻度。

2、出让方为海昌新材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周光荣，

周光荣的一致行动人徐晓玉、周广华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。本次权益

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



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
3、本次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的询价转让方式，不通过集中竞

价交易方式进行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，

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转让。

4、出让方询价转让股份数量为 7,444,554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3.00%；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25.40元/股，交易金额 189,091,671.60元。

5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询价转让已实施完毕。

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出让方情况

（一）出让方基本情况

出让方委托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海通”或

“组织券商”）组织实施海昌新材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（简称“本次询

价转让”），计划通过询价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数量为 7,444,554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3.00%。详见公司在 2026 年 5 月披露于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

计划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2）、《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

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3）及国泰海

通出具的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

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》。



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、占海昌新材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

1 周光荣 108,148,000 43.58%

注：以上持股比例按 2026 年 5 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 248,151,800 股计算，下

同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询价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毕。出让方实际

转让的股份数量为 7,444,554股，询价转让的价格为 25.40元/股，交

易金额为 189,091,671.60元。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为周光荣，周光

荣现任公司董事长，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超过 5%。周光荣为公司控

股股东，周光荣、徐晓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周光荣的一致行动人徐

晓玉、周广华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。

（二）出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

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周光荣与徐晓玉、周广华为一致行动人，

徐晓玉、周广华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。

（三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

本次拟询价转让的股数上限为 7,444,554股，受让方获配后，本次

询价转让情况如下：

序

号

股东姓

名

持股前

持数量

（股）

转让前

持股比

例

拟转让

数量

（股）

实际转让

数量（股）

实际转

让数量

占总股

本比例

转让后

持股数

量（股）

转让后

持股比

例

转让股

份的来

源



1 周光荣
108,148,0

00
43.58% 7,444,554 7,444,554 3%

100,703,4
46

40.58%
首发前

股份

（四）出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股东因存在不得转让情形或其他原因未能

转让的情况。

二、出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

√适用 □不适用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出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占

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56.97%下降至 53.97%，其权益变动触及 1%的

整数倍及 5%的刻度。

1 、基本情况

信息披露义务人 1 周光荣

住所 扬州市

信息披露义务人 2 徐晓玉

住所 扬州市

信息披露义务人 3 周广华

住所 扬州市

权益变动时间 2026/5/18

权益变动过程 周光荣通过询价转让减持 7,444,554 股，其持股比例由



43.58%减少至 40.58%。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出让方及其一致

行动人合计持有 141,379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

56.97%；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出让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

133,934,44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3.97%，股东权益

变动触及 1%的整数倍及 5%的刻度。

股票简称 海昌新材 股票代码 300885

变动类型（可多选） 增加□ 减少☑ 一致行动人 有☑ 无□

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☑ 否□

2 、本次权益变动情况

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（股） 减持比例

A 股 7,444,554 3%

本次权益变动方式

（可多选）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□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□

其他 ☑ （请注明）询价转让

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

来源（可多选）

自有资金 □ 银行贷款 □

其他金融机构借款□ 股东投资款□

其他 □（请注明） 不适用 ☑

不涉及资金来源 □

3 、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

合计持有股

份
108,148,000 43.58% 100,703,446 40.58%



周光荣
其中：无限

售条件股份
27,037,000 10.90% 19,592,446 7.90%

有限售条件

股份
81,111,000 32.69% 81,111,000 32.69%

徐晓玉

合计持有股

份
31,350,000 12.63% 31,350,000 12.63%

其中：无限

售条件股份
31,350,000 12.63% 31,350,000 12.63%

有限售条件

股份
0 0 0 0

周广华

合计持有股

份
1,881,000 0.76% 1,881,000 0.76%

其中：无限

售条件股份
1,881,000 0.76% 1,881,000 0.76%

有限售条件

股份
0 0 0 0

合计

合计持有股

份
141,379,000 56.97% 133,934,446 53.97%

其中：无限

售条件股份
60,268,000 24.29% 52,823,446 21.29%

有限售条件

股份
81,111,000 32.69% 81,111,000 32.69%

4 、承诺、计划等履行情况

本次变动是否为履

行已作出的承诺、意

向、计划

是☑ 否□

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询价转让具体情况，详见

公 司 在 2026 年 5 月 披 露 于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

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2）、
《 扬 州 海 昌 新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东 询 价 转 让 定 价



情况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 2026-023）及国泰

海通出具的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

海 昌 新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东 向 特 定 机 构 投 资 者 询

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》。截至本公告披露

日，上述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毕。

本次变动是否存在

违反《证券法》《上

市公司收 购 管 理 办

法 》 等 法 律、行政

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和深交

所业务规则等规定

的情况

是□ 否☑

5 、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

按照《证券法》第六

十三条的规定，是否

存在不得行使表决

权的股份

是□ 否☑

注： 上述数值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，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。

三、受让方情况

（一）受让情况

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最终确定为 14名机构投资者。本次询价

转让的受让方未持有海昌新材首发前股份。本次询价转让的获配结果

如下：

序

号
受让方名称

机构类

型
受让数量（股） 金额（元）

受让股数

在总股本

占比

锁定期

（月）



1 诺德基金管

理有限公司

基金公

司
2,916,000 74,066,400.00 1.18% 6

2 财通基金管

理有限公司

基金公

司
1,878,000 47,701,200.00 0.76% 6

3 广发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

证券公

司
820,000 20,828,000.00 0.33% 6

4

锦绣中和

(天津)投资

管理有限公

司

私募基

金管理

人

370,000 9,398,000.00 0.15% 6

5
上海宁苑资

产管理有限

公司

私募基

金管理

人

250,000 6,350,000.00 0.10% 6

6
国联证券资

产管理有限

公司

证券公

司
245,000 6,223,000.00 0.10% 6

7
青岛鹿秀投

资管理有限

公司

私募基

金管理

人

200,000 5,080,000.00 0.08% 6

8 UBS AG
合格境

外机构

投资者

150,000 3,810,000.00 0.06% 6

9
江西金投私

募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

私募基

金管理

人

137,000 3,479,800.00 0.06% 6

10
深圳市康曼

德资本管理

有限公司

私募基

金管理

人

130,000 3,302,000.00 0.05% 6

11
北京骏远资

产管理有限

公司

私募基

金管理

人

100,000 2,540,000.00 0.04% 6



12

宁波垄原私

募基金管理

有限责任公

司

私募基

金管理

人

100,000 2,540,000.00 0.04% 6

13

宁波梅山保

税港区凌顶

投资管理有

限公司

私募基

金管理

人

100,000 2,540,000.00 0.04% 6

14
杭州中大君

悦投资有限

公司

私募基

金管理

人

48,554 1,233,271.60 0.02% 6

合计 7,444,554 189,091,671.60 3.00% -

注： 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

造成。

（二）本次询价过程

出让方与组织券商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。本次询价

转让价格下限不低于国泰海通向投资者发送《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

公司询价转让股票认购邀请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认购邀请书》”）之日

（即 2026年 5月 12日，含当日）前 20个交易日海昌新材股票交易

均价的 70%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6号

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东询价和配售方式转让股份（2025年修订）》

（简称“《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》”）中有关询价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。

且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票发行价格（期

间如有分红、派息、送股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，

则做除权除息处理）。



本次询价转让的《认购邀请书》已送达共计 169家机构投资者，

具体包括：基金管理公司 32家、证券公司 25家、保险公司 8家、合

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7家、私募基金管理人 95家、期货公司 2家。

在《认购邀请书》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，即 2026年 5月 12日

7:15至 9:15，组织券商收到《认购报价表》合计 55份，其中 45份为

有效报价，除无效报价投资者外，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按要求及时发

送相关申购文件。

根据机构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，并严格按照《认购邀请书》中确

定的询价转让价格、询价对象及获配股票的程序和规则，确定本次询

价转让的价格为 25.40元/股，转让股份数量 7,444,554股，交易金额

189,091,671.60元。

确定配售结果之后，国泰海通向本次获配的 14家投资者发出了

《缴款通知书》。各配售对象根据《缴款通知书》的要求向组织券商

指定的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。国泰海通按照规定向

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划转扣除相关财务顾问费、印花税、过户费和

经手费后的股份转让资金净额。

（三）本次询价结果

在《认购邀请书》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，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

效报价 45份。根据《认购邀请书》约定的定价原则，最终 14家投资

者获配。本次询价最终确认转让的价格为 25.40元/股，转让股份数量



7,444,554股，交易金额 189,091,671.60元。本次询价转让的获配结果

详见“三、受让方情况/（一）受让情况”。

（四）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（五）受让方未认购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受让方未认购的情况。

四、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

□适用 √不适用

五、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

经核查，组织券商认为：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，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

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。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年修订）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减持股份（2025 年修订）》《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》等法

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。

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

的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

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》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主体为海昌新材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

长周光荣，周光荣的一致行动人徐晓玉、周广华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。

2、出让方为海昌新材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周光荣，

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

会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
3、本次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的询价转让方式，不会通过集中

竞价交易方式进行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

份，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转让。

4、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转让股份计划的承诺与履行情况、意向、

计划等具体情况，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5 月披露于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

计划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2）、《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股

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3）。截至本

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转让计划已实施完毕。

5、出让方将继续履行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股

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8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（2025年修订）》



《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定的要求，并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1、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

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》；

2、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；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扬州海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5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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